
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即企业为国家或社会

创造或支付的价值总额，包括工资（含奖金、津

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

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

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净利

润等。

10. 社会积累率：衡量企业社会贡献总额

中多少用于上交国家财政。计算公式：

上交国家财政总额：包括应交增值税、应交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及其他税收

等。

关于企业住房制度改革

若干财务问题的规定

（1995 年 2 月 6 日财政部财工字 18 号发布）

为了保证企业住房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

《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

现对企业住房制度改革的若干财务问题，规定

如下：

一、企业住房基金具体包括企业住房折旧、

住房使用权摊销、公益金中用于住房方面的资

金、借入的住房资金和住房周转金。

住房周转金的来源有：自管和委托代管住

房的租金收入，企业收取的住房出售净收入，企

业收取的住房租赁保证金，上级主管部门下拨

的住房资金，企业住房周转金的利息，其他住房

资金。住房周转金作为负债进行管理。

企业住房折旧、住房使用权摊销、公益金中

用于住房方面的资金、借入的住房资金，企业应

设立备查登记簿，连同住房周转金全面反映企

业住房基金的来源和支出。

二、企业安排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不得超

过企业住房基金总额。住房折旧、住房使用权摊

销、公益金中用于住房方面的资金和借入的住

房资金不得用于费用性支出。

三、企业应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 5% 为本

企业职工（指企业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制职

工，不包括企业的离、退休职工以及临时工等）

缴纳住房公积金。对于在 1994 年 7 月底以前，

企业按当地政府规定的标准，住房公积金的缴

交率已超过 5 % 的，在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

后，可以继续执行。

企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在住房周转金中列

支，不足部分，中央企业经财政部派驻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组）核定、地方企业经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在管

理费用中列支。

应由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由职工个人

支付，不得由企业负担。

四、企业要按照当地政府统一部署，进行租

金的改革。提租幅度和住房补贴标准按当地政

府的规定执行。

住房在规定标准以内的职工家庭，用个人

合理负担部分加上全部住房补贴，仍不足以支

付租金的，企业可适当给予困难补助。

企业按规定向职工提供的住房补贴和住房

困难补助，在住房周转金中列支。

五、企业住房的维修、管理以及按国家规定

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其他费用性支出，在住房

周转金中列支。

六、企业购建、改造住房，归还住房借款本

息和住房租赁保证金等，在住房基金中统筹支

付。

企业购买住房产权或使用权，属于住房周

转金负担的部分应计入资本公积金。企业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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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使用权的，应按实际支付的价款转作无形

资产管理，并按合同确定的住房使用权年限分

期摊销，合同未确定使用年限的，按相应的固定

资产折旧年限进行摊销。

七、企业出售住房，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

定核定其价格，坚持先评估后出售的原则，并按

人（户）分设备查簿，进行辅助登记，长期保存。

企业出售住房，包括住房使用权和全部及部分

产权出售，其净损益（出售住房收入和减住房帐

面净值和清理费后的差额）计入企业住房周转

金。出售国有住房，还应按规定将出售收入的

10 % 上交同级财政部门。

企业职工出售、出租拥有部分产权的住房

取得的收入，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或所含

土地收益和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后，按企业和

职工拥有的产权比例进行分配。企业应分得的

出售、出租收入，计入住房周转金。

八、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精神，加强监督和检

查，做好企业房改中的财务管理工作，防止国有

资产的流失。

九、以前年度下发的有关企业住房基金财

务管理方面的法规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

定为准。

十、外商投资企业住房制度改革的财务处

理规定，由财政部另行制订。

十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国有企业兴办企业若干

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

（1995 年 2 月 9 日财政部财工字 22 号发布）

一、为了适应国有企业调整结构和转换经

营机制的需要，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兴办各类

企业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切实加强财务管

理与监督，维护国有资产权益不受侵犯，制定本

规定。

二、本规定所称国有企业兴办企业，是指国

有企业用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

产等资产，通过无偿划拨、投资、出租、出借等方

式兴办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包括

兴办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联营

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各类企业。

三、国有企业兴办企业，要从转换经营机

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出发，依法界定产权，坚

持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

原则。

四、国有企业兴办的企业应在依法注册登

记之日起 30 日内，向同级主管财政机关（中央

国有企业的同级财政机关为财政部驻当地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提交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

照、章程等文件的复制件，并按经济业务的性质

和范围执行《企业财务通则》和相应的行业企业

财务制度，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建立和完善

成本、费用、收入核算与管理制度，努力提高经

济效益。

五、国有企业兴办的企业，应在资产、机构、

人员等方面与原国有企业划清界限，实行财务

脱钩，彻底分离。

划出的资产，原则上应实行有偿转让。所有

制性质不变并报经同级财政机关批准后实行无

偿调拨的，国有企业调出资产净损失冲减资本

公积金，兴办的企业调入资产净收益增加资本

公积金。属于成建制无偿调出调入的资产，在报

经同级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后，国有企业冲减国

家资本金，兴办的企业增加国家资本金。

划出机构的经费和划出人员的工资、奖金、

劳保、福利等方面的开支，应从划出之日起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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